
（上接

D30

版）

（

８４

）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

：

吴永良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５７０５８６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６０５８２

联系人

：

李珍

网址

：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

８５

）

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拉萨市北京中路

１０１

号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永和路

１１８

弄东方企业园

２４

号

法定代表人

：

贾绍君

电话

：

０２１－３６５３３０１６

传真

：

０２１－３６５３３０１７

联系人

：

王伟光

网址

：

ｗｗｗ．ｘｚｓｅｃ．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１－１１７７

（

８６

）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

：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孔佑杰

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７３０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７３７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联系人

：

陈韦杉

、

朱晓光

网址

：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

８７

）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

：

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办公地址

：

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

：

孙名扬

电话

：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联系人

：

张宇宏

网址

：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

８８

）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

层

－９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

层

－９

层

法定代表人

：

赵大建

电话

：

０１０－５９３５５９４１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７９１

联系人

：

李微

网址

：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

８９

）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

２７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

２７

楼

法定代表人

：

陈林

电话

：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１２８

传真

：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３９８

联系人

：

徐方亮

网址

：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

９０

）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

：

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办公地址

：

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

：

傅毅辉

电话

：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６４２

、

１５８８０２８７４７０

传真

：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１４０

联系人

：

卢金文

网址

：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

９１

）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３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０－２５

楼

法定代表人

：

张建华

电话

：

０２１－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２８７８７８３

联系人

：

陈敏

网址

：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

９２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

法定代表人

：

丁之锁

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０７

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联系人

：

梁宇

网址

：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

９３

）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

：

余磊

电话

：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传真

：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联系人

：

翟璟

网址

：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２８－８６７１１４１０

、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３

、

场内代销机构

指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

、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

，

具

体名单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基金管理人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根据情况变化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

，

并及时公告

。

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变化

增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

、

网点

。

（

二

）

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

：

金颖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８３９

传真

：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联系人

：

朱立元

（

三

）

律师事务所

名称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１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

：

王立华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７６３８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５７７６３７７７

联系人

：

杨科

经办律师

：

吴冠雄

、

杨科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

：

杨绍信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

：

单峰

经办注册会计师

：

汪棣

、

单峰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

：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五、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

：

把握经济发展趋势和市场运行特征

，

以行业投资价值评估为导向

，

充分利用行业周期轮动现象

，

挖掘

在经济发展以及市场运行的不同阶段所蕴含的行业投资机会

，

并精选优势行业内的优质个股进行投资

，

实现基金资产的持续

增值

。

六、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

：

限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国内依法上市交易的股票

、

债券

、

资产支持证券

、

权证及中国

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其中

，

本基金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６０％～９５％

，

权证投资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范围为

０～３％

；

债券投资占基

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０～４０％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范围为

０～２０％

；

现金以及到期日在

１

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

七、基金的投资策略

（

一

）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的资产配置采用

“

自上而下

”

的多因素分析决策支持系统

，

综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手段

，

结合宏观经济环境

、

政

策形势

、

证券市场走势的综合分析

，

主动判断市场时机

，

进行积极的资产配置

，

合理确定基金在股票

、

债券等各类资产类别上

的投资比例

，

并随着各类资产风险收益特征的相对变化

，

适时动态地调整股票

、

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的投资比例

，

以最大限度

地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

、

提高收益

。

（

二

）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遵循行业间优化配置和行业内个股精选相结合的股票投资策略

，

其中行业间优化配置以宏观经济周期分析为基

础

，

重点关注特定经济周期阶段下的优势行业

；

行业内个股精选着重考察个股的行业发展获益程度

，

重点关注行业内的优势

个股

。

本基金将对行业和个股投资价值进行持续评估

，

以准确把握优势行业及优势个股的变化趋势

，

并据此对组合的行业和

个股配置进行及时调整

。

１

、

行业配置

本基金的行业配置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角度进行考察

，

依据行业周期轮动特征以及行业相对投资价值评估结果

，

精选行业景气度趋于改善或者长期增长前景看好且具有良好投资价值的行业进行重点配置

。

（

１

）

定性分析方面

，

以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景气周期监测为基础

，

结合对我国行业周期轮动特征的考察

，

从经济周期因

素

、

行业发展政策因素

、

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因素以及行业自身景气周期因素等多个指标把握不同行业的景气度变化情况和业

绩增长趋势

。

本基金重点关注行业景气度趋于改善或者长期增长前景良好的优势行业

。

（

２

）

定量分析方面

，

主要依据行业相对估值水平

（

行业估值

／

市场估值

）、

行业相对利润增长率

（

行业利润增长率

／

市场利润增

长率

）、

行业

ＰＥＧ

（

行业估值

／

行业利润增长率

）

三项指标进行筛选

，

上述三项指标的数值均大于

１

的行业将是本基金的投资重点

。

２

、

个股选择

本基金重点关注优势行业中获益程度最高的优势个股

。

优势个股的评价标准包括

：

（

１

）

公司主营业务鲜明

，

行业地位突出

，

具体的考察指标包括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行业平均

、

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

总收入的比例高于

５０％

等

。

（

２

）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

盈利能力较强且资产质量较好

，

具体的考察指标包括成长性指标

（

过去三年的平均主营业务收入

增长率

、

过去三年的平均息税折旧前利润增长率

）

不低于行业平均

、

盈利指标

（

过去三年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过去三年的平

均投资回报率

）

不低于行业平均

。

（

３

）

公司治理结构规范

，

管理水平较高

，

拥有市场自主品牌并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和市场拓展能力

。

（

４

）

公司的预期股息回报率高于行业平均和预期动态市盈率低于行业平均

。

（

三

）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采取多种积极管理策略

，

通过严谨的研究发现价值被低估的债券和市场投资机会

，

构建收益稳定

、

流动性良好

的债券组合

。

１

、

久期调整策略

根据对市场利率水平的预期

，

在预期利率下降时

，

增加组合久期

，

以较多地获得债券价格上升带来的收益

；

在预期利率上

升时

，

减小组合久期

，

以规避债券价格下降的风险

。

２

、

收益率曲线配置策略

在久期确定的基础上

，

根据对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化的预测

，

采用子弹型策略

、

哑铃型策略或梯形策略

，

在长期

、

中期和短

期债券间进行配置

，

以从长

、

中

、

短期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利

。

如预测收益率曲线平行移动或变平时

，

将采取哑铃型策略

；

预测收益率曲线变陡时

，

将采取子弹型策略

。

３

、

债券类属配置策略

根据国债

、

金融债

、

企业债等不同债券板块之间的相对投资价值分析

，

增持价值被相对低估的债券板块

，

减持价值被相对

高估的债券板块

，

借以取得较高收益

。

其中

，

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

，

基金将加强对企业债

、

资产抵押债券等新品种的投资

，

主要

通过信用风险的分析和管理

，

获取超额收益

。

（

四

）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主动进行权证投资

。

基金权证投资将以价值分析为基础

，

在采用数量化模型分析其

合理定价的基础上

，

把握市场的短期波动

，

进行积极操作

，

追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稳健的超额收益

。

此外

，

本基金还将积极参与风险低且可控的新股申购

、

债券回购等投资

，

以增加收益

。

未来

，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

、

金融工

具的丰富和交易方式的创新等

，

基金还将积极寻求其他投资机会

，

履行适当程序后更新和丰富组合投资策略

。

八、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股票投资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

债券投资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上证国债指数

。

整体业绩比较基准构成为

：

基准收益率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８０％＋

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２０％

未来

，

如基金变更投资比例范围

，

或市场中出现代表性更强

、

投资者认同度更高的指数

，

或原指数供应商变更或停止原指

数的编制及发布

，

基金管理人可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变更本基金的基准指数或权重构成

。

九、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

，

风险和收益高于货币基金

、

债券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

属于高风险

、

高收益的品种

。

十、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

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

一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４

，

３９１

，

５７８

，

１２０．１０ ６９．０５

其中

：

股票

４

，

３９１

，

５７８

，

１２０．１０ ６９．０５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３４８

，

５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８

其中

：

债券

３４８

，

５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８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６１１

，

４９３

，

７１１．９８ ２５．３４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８

，

４９７

，

９５９．００ ０．１３

７

合计

６

，

３６０

，

０７１

，

７９１．０８ １００．００

（

二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２２

，

２１６

，

２５４．６５ ０．３６

Ｂ

采掘业

２０１

，

５９０

，

３５８．３０ ３．２３

Ｃ

制造业

２

，

１９５

，

７１１

，

３００．２６ ３５．２０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７４１

，

７７６

，

４７３．７８ １１．８９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３７

，

４０６

，

５０３．３６ ０．６０

Ｃ２

木材

、

家具

１３

，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１

Ｃ３

造纸

、

印刷

１４

，

７６６

，

４３０．２０ ０．２４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２３７

，

５１３

，

６３９．３８ ３．８１

Ｃ５

电子

１７６

，

１２４

，

１８４．３５ ２．８２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１３３

，

７１４

，

３８７．０１ ２．１４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６７３

，

９５７

，

７２４．０８ １０．８１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１６６

，

１８０

，

０１３．５６ ２．６６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１

，

１６１

，

９４４．５４ ０．０２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５６

，

８８５

，

１００．０６ ２．５２

Ｅ

建筑业

７１

，

１４０

，

４０３．５２ １．１４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２１

，

２５３

，

１９２．６３ ０．３４

Ｇ

信息技术业

３９６

，

３０９

，

５８５．５６ ６．３５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６３

，

１９５

，

１９６．６４ ２．６２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８００

，

４６９

，

４３６．１１ １２．８３

Ｊ

房地产业

１３３

，

８５５

，

６７３．１６ ２．１５

Ｋ

社会服务业

１４８

，

６０３

，

３７８．５９ ２．３８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２４

，

０７５

，

７４８．３２ ０．３９

Ｍ

综合类

５６

，

２７２

，

４９２．３０ ０．９０

合计

４

，

３９１

，

５７８

，

１２０．１０ ７０．４１

（

三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１１

，

５４３

，

９８２ ２５４

，

４２９

，

３６３．２８ ４．０８

２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１５

，

３０２

，

３５１ ２０３

，

８２７

，

３１５．３２ ３．２７

３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９

，

９３９

，

９０９ １７８

，

０６３

，

３８７．３７ ２．８５

４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１４

，

７２９

，

７５４ １７５

，

２８４

，

０７２．６０ ２．８１

５ ００２３０４

洋河股份

９８５

，

１８０ １４４

，

９６９

，

２３７．００ ２．３２

６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１１

，

６４３

，

１９５ ７３

，

００２

，

８３２．６５ １．１７

７ ０００８８８

峨眉山

Ａ ３

，

２３２

，

７１３ ６０

，

０３１

，

４８０．４１ ０．９６

８ ６０００１１

华能国际

１１

，

６９２

，

９１３ ５９

，

６３３

，

８５６．３０ ０．９６

９ ０００５９６

古井贡酒

６４８

，

６４２ ５６

，

８２１

，

０３９．２０ ０．９１

１０ ６０００２７

华电国际

１８

，

３１０

，

８６８ ５５

，

２９８

，

８２１．３６ ０．８９

（

四

）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１７０

，

０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３

２

央行票据

４８

，

３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８

３

金融债券

１３０

，

０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８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１３０

，

０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８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３４８

，

５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９

（

五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０１８ １１

附息国债

１８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２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３

２ １１０３０３ １１

进出

０３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０

３ １１０４０９ １１

农发

０９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９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０

４ ０９００２２ ０９

附息国债

２２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８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０

５ １１０１０９４ １１

央行票据

９４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３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８

（

六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

七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

八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

报告期内

，

本基金投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未发现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出现被监

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的情形

。

２

、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６１５

，

８２５．４０

４

应收利息

６

，

００１

，

３７１．０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３０

，

０８６．７６

６

其他应收款

６７５．７８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８

，

４９７

，

９５９．００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

十一、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

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１２％ １．３８％ ５．６７％ １．６３％ －５．５５％ －０．２５％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４．５１％ １．８４％ －５６．１８％ ２．４４％ １１．６７％ －０．６０％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８．６１％ １．７５％ ７３．６０％ １．６４％ ５．０１％ ０．１１％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４０％ １．３２％ －９．１２％ １．２６％ ６．７２％ ０．０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９．９４％ １．１２％ －１９．６７％ １．０４％ －０．２７％ 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１５％ １．３６％ ３．９８％ １．２１％ －２．８３％ ０．１５％

十二、费用概览

（

一

）

基金运作费用

１

、

基金费用的种类

基金运作过程中

，

从基金财产中支付的费用包括

：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

３

）

基金上市初费及年费

。

（

４

）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

、

印花税

、

证管费

、

过户费

、

手续费

、

券商佣金

、

权证交易

的结算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

（

５

）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

６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

７

）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

８

）

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

。

（

９

）

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

（

１０

）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经中国证监会认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

在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前提下

，

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

具体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或

相关公告中载明

。

２

、

基金费用的费率

、

计提标准

、

计提方式与支付方式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

３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

，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

４

）

本条第

（

一

）

款第

１

项中第

（

３

）

至第

（

１０

）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

按费用实

际支出金额支付

，

并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

３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本条第

（

一

）

款第

１

项约定以外的其他费用

，

以及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

基金财产的损失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

二

）

基金销售费用

１

、

申购费与赎回费

（

１

）

本基金申购费由申购人承担

，

用于市场推广

、

销售

、

登记结算等各项费用

。

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时需交纳前端申购费

，

费率按申购金额递减

，

具体如下

：

申购金额

（

含申购费

）

前端申购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１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１００

万元

）

－５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２％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元

）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１０００

万元

）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

２

）

本基金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

，

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

赎回费率为

０．５％

。

其中

，

须依法扣除所收取赎回费总额

的

２５％

归入基金资产

，

其余用于支付登记结算费

、

销售手续费等各项费用

。

（

３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

、

赎回费率或计算方式

。

费率或计算方式如发生变

更

，

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

２

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

（

４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

针对以特定交易

方式

（

如网上交易等

）

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

经相关销售机构同

意

，

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

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

赎回费率

。

２

、

申购份额与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

１

）

申购份额的计算

申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

，

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前端申购费率

）

前端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费用为固定金额时

，

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

前端申购费用

＝

固定金额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前端申购费用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对于办理场内申购的投资者

，

申购份额的计算采用截尾法保留至整数位

，

不足

１

份部分对应的申购资金将返回给投资者

。

对于办理场外申购的投资者

，

申购份额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

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或收益归入基金资

产

。

例一

：

假定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００

元

，

若三笔场内申购金额分别为

１

，

０００

元

、

１００

万元

、

５００

万元

，

则各笔申购负担的前

端申购费用和获得的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

申购

１

申购

２

申购

３

申购金额

（

元

，

Ａ

）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适用前端申购费率

（

Ｂ

）

１．５％ １．２％ ０．８％

净申购金额

（

Ｃ＝Ａ ／

（

１＋Ｂ

））

９８５．２２ ９８８

，

１４２．２９ ４

，

９６０

，

３１７．４６

前端申购费

（

Ｄ＝Ａ－Ｃ

）

１４．７８ １１

，

８５７．７１ ３９

，

６８２．５４

场内申购份额

（

Ｅ＝Ｃ ／ １．２００

）

８２１ ８２３

，

４５１ ４

，

１３３

，

５９７

若场内申购金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

，

则申购负担的前端申购费用和获得的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

申购

４

申购金额

（

元

，

Ａ

）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前端申购费

（

Ｂ

）

１

，

０００．００

净申购金额

（

Ｃ＝Ａ－Ｂ

）

９

，

９９９

，

０００．００

场内申购份额

（

Ｄ＝Ｃ ／ １．２００

）

８

，

３３２

，

５００

例二

：

假定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００

元

，

若三笔场外申购金额分别为

１

，

０００

元

、

１００

万元

、

５００

万元

，

则各笔申购负担的前

端申购费用和获得的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

申购

１

申购

２

申购

３

申购金额

（

元

，

Ａ

）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适用前端申购费率

（

Ｂ

）

１．５％ １．２％ ０．８％

净申购金额

（

Ｃ＝Ａ ／

（

１＋Ｂ

））

９８５．２２ ９８８

，

１４２．２９ ４

，

９６０

，

３１７．４６

前端申购费

（

Ｄ＝Ａ－Ｃ

）

１４．７８ １１

，

８５７．７１ ３９

，

６８２．５４

场外申购份额

（

Ｅ＝Ｃ ／ １．２００

）

８２１．０２ ８２３

，

４５１．９１ ４

，

１３３

，

５９７．８８

若场外申购金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

，

则申购负担的前端申购费用和获得的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

申购

４

申购金额

（

元

，

Ａ

）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前端申购费

（

Ｂ

）

１

，

０００．００

净申购金额

（

Ｃ＝Ａ－Ｂ

）

９

，

９９９

，

０００．００

场外申购份额

（

Ｄ＝Ｃ ／ １．２００

）

８

，

３３２

，

５００．００

（

２

）

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用

例三

：

假定某投资者在

Ｔ

日赎回

１０

，

０００

份

，

该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５０

元

，

则其获得的净赎回金额计算如下

：

赎回金额

＝１０

，

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１２

，

５００．００

元

赎回费用

＝１２

，

５００．００×０．５％＝６２．５０

元

净赎回金额

＝１２

，

５００．００－６２．５０＝１２

，

４３７．５０

元

（

３

）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日收市后计算

，

并在

Ｔ＋１

日公告

，

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基

金份额总数

。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３

位

，

小数点后第

４

位四舍五入

。

如遇特殊情况

，

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十三、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依据

《

基金法

》、《

运作办法

》、《

销售办法

》、《

信息披露办法

》、

基金合同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

，

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进行了更新

，

主要更新内

容如下

：

（

一

）

更新了

“

三

、

基金管理人

”

的相关内容

。

（

二

）

更新了

“

四

、

基金托管人

”

的相关内容

。

（

三

）

更新了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的相关信息

。

（

四

）

更新了

“

十

、

基金份额的申购

、

赎回与转换

”

中直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

（

五

）

更新了

“

十二

、

基金的投资

”

中投资组合报告

，

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

。

（

六

）

更新了

“

十三

、

基金的业绩

”，

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

，

并经托管人复核

。

（

七

）

更新了

“

二十五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七月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1

2012

年

7

月

6

日 星期五

（上接

D29

版）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本次重组涉及的上市公司拟出售资产已完成交付，除部分公司的股

权过户手续尚在办理外，其他相关资产完成过户或依承诺完成交付，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及

６

月

１０

日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２０１２

）中磊（审

Ａ

字）第

００４９

号报告和（

２０１２

）中磊（审

Ａ

字）第

０１０２

号报告分别就交割审计基准日、交割审计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置出资产情况出具了审

计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上市公司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向曲江文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股权登记手续， 曲江文旅本次认购的公司股股票自登记至曲江文旅账户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转让。

（二）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１

、本次拟购买资产交割情况

根据长安信息与曲江文旅签订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长安信息购买

资产的交割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实施交割。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希会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６６

号《审计报告》和正衡评估出具的西正

衡评报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本次拟购买的文化旅游类

资产的账面净值和评估值分别为

５８

，

９７７．６１

万元和

９１

，

５３１．００

万元。 公司本次拟购买的标的资产

的价格确定为

９１

，

５３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希会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８６９

号《审计

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长安信息拟购买资产的净资产为

９６

，

８７１．４３

万元，拟购买资产

的净资产账面值自重组过渡期间实现增值

５

，

３４０．４３

万元。 根据长安信息与曲江文旅签订的《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该部分增值由上市公司享有。

目前，曲江文旅已将本次购买资产涉及的相关资产交付本公司。

（

１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曲江文旅已将本次购买资产涉及的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

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等转移至本公司。

（

２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购买资产涉及的九家标的公司（大雁塔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大明宫管

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城墙公司

１００％

股权；唐艺坊公司

１００％

股权；酒店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曲江旅

行社

１００％

股权；百仕通旅行社

４０％

股权；阳光旅行社

４３％

股权；友联旅行社

５６．０１％

股权）股权，已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曲江文旅持有上述九家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长安信息名下。

（

３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购买资产涉及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除商标外）、递延所得

税资产已经由曲江文旅转移至上市公司。

（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曲江社会事业中心与曲江文旅、长安信息签订了关于“大唐芙蓉园、曲

江池及唐城墙遗址公园”等景区运营管理业务的《变更合同主体协议》，该协议约定自交割日起，既

有协议的主体由曲江文旅变更为长安信息，既有协议的其他协议主体及协议内容不变，且各方同

意，自交割日起，曲江文旅在既有协议项下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及所需承担的全部义务、责任均由长

安信息承继，曲江文旅不再对既有协议的履行享有任何权利及承担任何义务、责任。

（

５

）截至目前，拟购买资产中“大唐芙蓉园”、“大唐圣境”、“龙龙吉祥物”等注册商标（评估作价

８６７

，

０６０．８３

元）尚未完成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总局变更登记，曲江文旅与长安信息于交割

日签订了《注册商标转让协议》，就上述商标转让事宜进行了约定，且曲江文旅针对上述商标过户

事宜作出声明：承诺上述商标所有权变更事宜不存在任何实质性障碍，并尽力督促变更事宜尽早

完成，若存在无法完成的实质性障碍，则曲江文旅对该部分商标对应的评估价值进行全额补足。

（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希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７３

号《验资报

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止，长安信息已收到股东曲江文旅认缴股款

９６８

，

７１４

，

３０６．８９

元，其中

股本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元，曲江文旅以经营性资产（含负债和标的公司股权）出资。

此外，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与购买资产一同进入上市公司的员工已经办理了劳动合同

变更手续，与曲江文旅解除劳动关系，并与上市公司建立新的劳动合同关系。

２

、出售资产交割情况

根据长安信息、华汉实业及曲江文旅签订的《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债务重组及资产出

售补充协议》、《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补充协议二》长安信息出售资产的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交

割审计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实施交割。

根据长安信息、华汉实业及曲江文旅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签订的《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之交

割协议》，华汉实业按照《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补充协议》、《债务重组

及资产出售补充协议二》的约定，以及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３３

号”《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全部资产和负债出售给陕西华汉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确认的净资产评估值，以及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中磊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８８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中磊（审

Ａ

字）第

００４９

号”《审计报告》确定

的置出资产于出售基准日以及交割审计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确定置出资产的转让价格确定

为人民币

１７

，

０８１

，

５８７．８５

元。华汉实业于交割日当天以现金方式向长安信息购买了上述置出资产。

于交割日，上市公司已将本次出售资产涉及的相关资产交付华汉实业，股权类资产（海南长安

国际制药有限公司、洋浦长安医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长信大药房有限公司、北京长安世杰医疗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在办理中。

根据本公司与华汉实业、曲江文旅签署的《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之交割协议》：双方确认：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本次重组，长安信息出售资产的所有权已转移至华汉实业，自该日起华汉实

业即为出售资产的唯一所有权人，与出售资产有关的所有的权利、义务、收益、风险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含该日）均由华汉实业享有或承担。 截至目前，长安信息已将出售资产全部交付给华汉实

业。 出售资产的权属变更登记及其他交割手续由华汉实业负责办理并承担相关费用。

债务重组部分实施情况为，于交割日，曲江文旅已开出转账支票

９

，

８８１．３９

万元，从而成为长安

信息对华汉实业全部负债

９

，

８８１．３９

万元的承接人。

此外，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与出售资产相关人员已由华汉实业负责安置接收，并办理了

劳动合同变更手续或补偿安置。

３

、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之前，上市公司已就出售资产和购买资产涉及的有关债权债务的转移通知了主

要债权人，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的通知。

４

、或有负债解决

（

１

）根据《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出售资产所涉及债权债务已经转移至华汉实业，与出售

资产涉及债权债务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均由华汉实业享有或承担。 同时，根据华汉实业与上市公司

签订《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及华汉实业承诺，截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截至交割日前的事项导

致的，而在交割日后出现的长安信息的负债（包括但不限于长安信息应缴但未缴的税费、因违反相

关行政法规而产生的处罚、应付但未付的薪酬及社会保险费用、因工伤而产生的抚恤费用、因违反

与第三方签署合同约定而产生的违约责任、 因交割日前行为而引发的诉讼所产生的支出或赔偿、

因交割日前提供担保而产生的担保责任等），均由华汉实业负责处理及清偿。 如长安信息根据生效

判决书及相关法律文件、合同等清偿该等或有负债，长安信息有权向华汉实业追偿，华汉实业应立

即偿付。

（

２

）根据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出具的“（

２０１２

）中磊（审

Ａ

字）

第

０１０２

号”《置出资产审计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长安信息对外担保责任共计

１９６１

万元，

均应由华汉实业承担。

华汉实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作出《陕西华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担保专项承诺》，对（

２０１２

）中磊（审

Ａ

字）第

０１０２

号”《置出资产审计报告》涉及对外担

保责任

１９６１

万元作出不可撤销的专项承诺：“即华汉实业于本专项承诺出具之日起三个月内，将

上述本金共计

１９６１

万元及相应利息提存于长安信息。 ”

５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验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本次重组涉及的上市公司购买资产已完成实际交付，除商标外，其他

相关资产完成过户或依承诺完成交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希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７３

号验资报告。 验资报告表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长安信息已收到股东曲江文旅认缴股款

９６８

，

７１４

，

３０６．８９

元，其中股本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００

元，曲江文旅以经营性资产出资。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长安信息变更后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７９

，

５０９

，

６７５．００

元，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１７９

，

５０９

，

６７５．００

元。

６

、过渡期损益的处理情况

（

１

）购买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处理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拟购买资

产及其相关业务在相关期间产生盈利导致的净资产增加由上市公司享有，在相关期间发生亏损导

致的净资产减少由曲江文旅承担。

长安信息拟购入标的资产经营情况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希会审字

（

２０１２

）

０８６８

号审计，交易日至交割基准日过渡期间（即

２０１１

年全年），拟购买资产过渡期间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６

，

５１５．６９

万元。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购买资产在过渡期间净资产增加，由长安信息

享有。

（

２

）出售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处理情况 根据《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及补充协议，交易基准

日起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风险由上市公司承接。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及

６

月

１０

日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２

）中磊（审

Ａ

字）第

００４９

号报告和（

２０１２

）中磊（审

Ａ

字）第

０１０２

号报告，出售资产在过渡期间（即交易日至交割审计基准日、交割审计基准日至交割

日期间）亏损，上述过渡期间亏损由上市够公司承接。

７

、本次向曲江文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长安信息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向曲江文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股份登记工作，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长安信

息本次发行的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股

Ａ

股股份已登记至曲江文旅名下。 长安信息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及经营范围等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二、相关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根据公司审慎核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将“资产交割审

计基准日定义为交割日所在当月的前一个月月末日”，公司在资产交割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各方

协商同意，将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定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交割日定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过渡期

间（即交割审计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割协议》及《债务重组及

资产出售协议之交割协议》进行了约定。 对长安信息拟出售资产，自交割审计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损益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或减少的净资产部分归长安信息享有或承担。 对长安信息拟购买资产，

自交割审计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如实现盈利， 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归长安信息所

有；如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曲江文旅在交割日以现金方式向长安信息

全额补足。

交易各方针对本次重组实施过程实际情况，对上述交割审计日与交割日进行的调整而做出的

相关安排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对本次重组实施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除上述差异外，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公司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

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等）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董事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重组后的实际情况，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对《公司章程》做如下修

改： 原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独立董事三人。 ”修改为“董事会由

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独立董事三人。 ”

鉴于公司董事骆志鸿先生、邓支农先生、尹星先生向公司提出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独立董

事刘学尧先生、许兆龙先生、曹红文女士向公司提出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

同意股东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为：贾涛先生、李铁军先生、柳三洋先生、杨涛先生、臧博先生，独立

董事候选人为：张俊瑞先生、闫玉新先生、蔡建新先生，上市公司原独立董事刘学尧先生、许兆龙先

生、曹红文女士发表关于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认为贾涛先生、李铁军先生、柳三洋先生、杨涛先

生、臧博先生、张俊瑞先生、闫玉新先生、蔡建新先生等

８

名董事候选人（其中张俊瑞先生、闫玉新

先生、蔡建新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且

３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

格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未发现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提名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 上述董事会决议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

议通过。 大会选举贾涛先生、李铁军先生、柳三洋先生、杨涛先生、臧博先生、张俊瑞先生、闫玉新先

生、蔡建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原董事骆志松留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会议选举贾涛为董事长。 董事

会委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其中，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贾涛，委员为李铁军先生、蔡建新先

生；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张俊瑞，委员为闫玉新先生、臧博先生；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闫玉新

先生，委员为蔡建新先生、柳三洋先生；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蔡建新先生，委员为张俊瑞

先生、杨涛先生。

（二）监事调整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市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

１０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股东提名股东监事候选

人的议案，鉴于公司监事许青加先生、施玉坤先生向公司监事会提出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提名新的监事候选人为：周德嘉先生、史展莉女

士。

上市公司原独立董事刘学尧先生、许兆龙先生、曹红文女士发表关于股东监事候选人的独立

意见，认为周德嘉先生、史展莉女士作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符合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

上述监事会决议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

大会选举周德嘉先生、史展莉女士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王燕娜共同组成

第六届监事会。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会议推举周德嘉先生为第六届

监事会主席。

（三）高级管理人员调整情况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同意经总经理骆志松先生提

名，聘任柳三洋先生、杨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鉴于何君先生、缪晓宏先生申

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许劲松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总经理柳三洋先生提名，审议通过了聘任庄莹女士、王文胜先生、鬲永奇先生、李迎春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

另外，董事会还审议通过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其他人员调整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曲江文旅、华汉实业在相关协议中约定的“人随资产走”原则，本次购买资产

涉及的相关人员已随资产进入上市公司，本次出售资产涉及的相关人员已按照员工安置方案随资

产进入华汉实业或由其承接员工安置方案所需费用。 上市公司已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

人员做了合理的安排，目前经营管理团队稳定。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经上市公司核查，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没有

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没有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本次重组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包括上市公司与曲江文旅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 目前，上述协议已经生效，长安信息已与曲江文旅完成了股权类资产、御宴宫、芳林苑、唐集

市、唐华宾馆、唐华乐府、大唐博相府、海洋公园等资产及业务、景区运营管理业务等交割过户事

宜，长安信息本次发行的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股

Ａ

股股份已登记至曲江文旅名下。 截至目前，上述协议已

确定的事宜均已履行完毕。

（二）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长安信息与华汉实业、曲江文旅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宜签署了《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 目前，上述协议已经生效，华汉实业已支付置出资产相关对价，曲江文旅承接华汉

实业对长安信息的债权，上述协议确定的事宜均已履行完毕。

（三）本次重组涉及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１

、曲江文旅所持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曲江文旅承诺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按照《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执

行，即曲江文旅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

目前，曲江文旅所持本公司股份锁定事宜已办理完毕，该承诺正在履行中。

２

、曲江文旅关于拟注入资产盈利补偿的承诺；

曲江文旅就拟注入资产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及补

偿方式等作出了承诺，具体为：

拟购买资产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依次为

５

，

５９７．３６

万、

６

，

３３６．５０

万元、

７

，

４８５．３５

万元；拟购买资产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依次为

５

，

１７７．３６

万、

６

，

３３６．５０

万元、

７

，

４８５．３５

万元，若拟购买资产在盈利

预测期间即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包括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数额均未实现上述盈利预测目标，则以与盈利预测差异较大的数额为准，计算应进行

补偿的数额。

长安信息购买资产

２０１１

年经营情况业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希会审

字（

２０１２

）

０８６８

号审计，拟购买资产过渡期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６

，

５１５．６９

万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５

，

２３６．２５

万元，置入资产盈利情况符合曲江文旅做出的承

诺，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该承诺正在履行中，未见曲江文旅集团违反承诺情形。

３

、曲江文旅和曲江文化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为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曲江文旅和曲江文化集团均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同时为

解决同业竞争，曲江文旅做了如下安排：

（

１

）寒窑遗址公园收费景区

曲江文旅与大雁塔景区管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曲江寒窑遗址公

园景区管理协议》，明确约定待曲江寒窑遗址公园景区相关权属证明文件及竣工决算办理完毕，且

大雁塔管理公司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立即生效，由大雁塔管理公司负责该景区的营运管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曲江文旅与大雁塔景区公司签署《曲江寒窑遗址公园景区管理过渡期安排协议》，约

定自该协议签署日起至上述《曲江寒窑遗址公园景区管理协议》生效日期间，曲江文旅委托大雁塔

景区公司对曲江寒窑遗址公园收费景区提供管理服务。

上述安排，已提供了过渡期及过渡期完成后的同业竞争解决方案。

（

２

）寒窑遗址公园公开开放区域

根据曲江社会事业中心与曲江文旅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签订的 《遗址公园景区管理补充协议

（三）》， 曲江事业社会中心将曲江寒窑遗址公园公共开放区域的物业管理项目委托曲江文旅进行

管理。 根据曲江管委会、曲江社会事业中心及曲江文旅的书面承诺，在长安信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交割日起的三个工作日内，曲江社会事业中心、曲江文旅与长安信息签订补充协议，将曲江文旅于

《遗址公园景区管理补充协议（三）》项下的权利义务无偿转让给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曲江社会事业中心、曲江文旅与长安信息签订《变更合同主体协议》，曲江

文旅已将《遗址公园景区管理补充协议（三）》项下寒窑遗址公园公开开放区域运营管理业务无偿

转让给上市公司。

（

３

）秦二世遗址公园公共开放区域

根据曲江社会事业中心与曲江文旅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签订 《遗址公园景区管理补充协议

（二）》，曲江社会事业中心将秦二世陵遗址公园公共开放区域委托曲江文旅进行管理。 根据曲江管

委会、曲江社会事业中心及曲江文旅的书面承诺，在长安信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起的三个

工作日内，曲江社会事业中心、曲江文旅与长安信息签订补充协议，将曲江文旅于《遗址公园景区

管理补充协议（二）》项下的权利义务无偿转让给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曲江社会事业中心、曲江文旅与长安信息签订补充协议，曲江文旅将《遗址公

园景区管理补充协议（二）》项下秦二世遗址公园公开开放区域运营管理业务已无偿转让给上市公司。

（

４

）楼观台财神文化区一期项目

曲江文旅与大雁塔管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 《楼观台景区管理协

议》，明确约定待楼观台景区的相关权属证明文件及竣工决算办理完毕，且大雁塔管理公司履行相

关法定程序后立即生效，由大雁塔管理公司负责该景区的营运管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曲江文旅、

大雁塔景区公司与楼观管理公司签署了《

＜

楼观台景区管理协议

＞

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约定由大雁

塔管理公司全资子公司楼观管理公司概括承接大雁塔管理公司于上述 《楼观台景区管理协议》中

的权利义务。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曲江文旅与楼观管理公司签署《楼观台景区管理过渡协议安排协

议》，约定在过渡期内即《楼观台景区管理过渡协议安排协议》生效日起至《楼观台景区管理协议》

生效日止，由楼观管理公司提供相关景区管理服务。

上述安排，已提供了过渡期及过渡期完成后的同业竞争解决方案。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曲江文旅和曲江文化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正在履行中，未见其违反承

诺的情形。

４

、曲江文旅和曲江文化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曲江文旅和曲江文化出具了《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尽量避免或减

少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

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

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曲江文旅和曲江文化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正在履行中，未见其违反承

诺的情形。

５

、曲江文旅和曲江文化关于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

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曲江文旅和曲江文化出具了《关于保障上

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保证与上市公司做到资产独立完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

务独立。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曲江文旅和曲江文化关于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正在履行中，未见

其违反承诺的情形。

６

、曲江文旅关于农业银行借款的承诺；

曲江文旅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取得农业银行关于借款合同号为：

６１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０

债务

转移的同意函，明确了待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安排办理项下全部权利义务的变更事

宜，并承诺：

①

本公司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之前，将严格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切实履行还款义

务，避免用于抵押及质押担保的相关资产遭受损失；

②

本公司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将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履行上述《借

款合同》及用于担保的相关资产的转移手续，将《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至上市公司；

③

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则承诺以现金方式补偿上市公司因此遭受的实际损失。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底，农业银行与曲江文旅该笔借款的余额为

１７

，

７４０

万元，目前，上述贷款原

抵押资产（芳林苑、御宴宫、唐市的房产和土地）已过户至长安信息名下，将以长安信息作为该笔贷

款的新主体承继贷款。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西大街支行贷款授信审批操作流程，现需对长安信息进

行评级授信。 对长安信息进行评级授信需在其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税务登记证等主体文

件完成之后办理并发放贷款，长安信息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税务登记证等主体文件正

在办理过程中。

截至目前，曲江文旅关于农业银行借款的承诺正在履行中，未见违反承诺情形。

７

、曲江文旅关于上市公司的分红承诺；

曲江文旅在重组中声明同意公司关于完善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规定的计划和安排，

承诺将在上市公司关于现金分红政策提出议案“即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

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修订加入公司章程，并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已审议该议案，即“公司保持利润分

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若公司年度报告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

上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有关分红约定的议案于

６

月

１５

日经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曲江文旅关于此项分红承诺已得到履行。

８

、华汉实业关于

ＳＴ

长信员工安置的承诺；

华汉实业就安置上市公司原有职工做出的相关承诺， 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中公司原有职工

（包括但不限于高级管理人员、在册在岗的普通员工、离退休员工、待岗职工、内退人员、工伤人员

及遗属），将依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编制完整的员工安置方案。 为实施员工安置方案所需的费

用、补缴社保欠费、补发退休金（包括内退）和欠发工资（包括奖金）、住房公积金（如适用）等，均由

华汉实业承担。

截至目前，长安信息已经与所有需要安置的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华汉实业已按员工安置承诺

要求对长安信息员工进行安置，具体情况为：

员工安置类型 人数 备注

华汉实业承接员工

１０

人 华汉实业的控股子公司陕西汉华投资有限公司与

１０

人签署劳动合同

，

予以安置

。

已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关

系

，

由长安信息进行

经济补偿

４７

人

４７

名职工未继续在长安信息任职

、

亦未选择华汉实业安置的

，

已由长安信息在解除

劳动合同的同时

，

对该等职工进行了相应的经济补偿

；

因法律法规要求不能

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

３

人

３

名长安信息内退职工已在长安信息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

年

，

该

３

名内退职工不愿与长安信息解除劳动合同

，

亦未选择由华汉实业安置

，

应

继续由长安信息负责安置

，

该

３

名内退职工在长安信息的一切费用均由华汉实业

承担

。

办理退休手续职工

８

人

８

名职工正常办理退休手续的

，

已由长安信息在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

，

对该等职工

进行了相应的经济补偿

。

继续与长安信息签约

人员

２

人

长安信息董事会秘书高艳及其助理许焱继续在长安信息就职并负责信息披露工

作

；

合计

７０

人 员工安置率

１００％

，

华汉实业未违反相关承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华汉实业已按其承诺履行相关义务，未见其违反承诺的情形。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长安信息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尚需向工商管

理机关办理股本、公司章程、经营范围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该等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无法办理

完成的风险。

（二）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出具了多项承诺，对于协议或承诺期限尚未届满

的，需继续履行；对于履行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

际履行。

七、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曲江文旅

所持新增股份在股份上市日后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该等股份的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八、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平安证券认为：

１

、长安信息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２

、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市公司向曲江文旅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除商标外），

已经完成过户或交付，并经验资机构验资；上市公司向曲江文旅非公开发行股股份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股

已在中登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上市公司向华汉实业出售的资产已经实际交付，相关股权资产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 鉴于与

出售资产相关的权利、义务以及与出售资产办理后续过户手续相关的风险和损失均由华汉实业承

担或享有，因此，上市公司出售资产中尚有部分资产未完成过户手续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

施构成实质性障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

上市公司以及曲江文旅已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相关人员做出

了合理安排。

重组实施过程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实质性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

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

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４

、长安信息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已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尚需向工商管理机

关办理股本、公司章程、经营范围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该等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

的风险。

５

、长安信息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长安

信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法律顾问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组已经依法取得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

定条件；长安信息与曲江文旅已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割手续，长安信息已合法取得置入资

产（除“大唐芙蓉园”、“大唐圣境”、“龙龙吉祥物”等注册商标正在办理变更手续外），曲江文旅已合

法取得长安信息

５１．３５％

股权；长安信息已将置出资产交付给华汉实业，其中需办理过户或变更登

记手续的资产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置出资产涉及的各方已按照职工安置方案的规定以及实

际情况对所有需要安置的职工进行了安置，据此，除需履行必要的配合、协助义务外，长安信息已

完成其在《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的义务，相关置出资产的后续过户、变更

登记手续的办理或相关风险、责任不会对本次重组的实施构成重大不利影响；长安信息经营范围、

住所等事项的变更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情况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在相关各方妥善履行相关义务的情况下，本次重组完成后的后续事项对长安信

息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九、备查文件及查阅方式

（一） 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公司名称：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南路

２９２

号曲江文化大厦

６－７

层

电话：

０２９－８９１２９３５５

传真：

０２９－８９１２９３５０

电子邮箱：

ｃａｄｓｈ＠ｐｕｂ．ｘａ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

联系人：高艳

（二） 备查文件目录

１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报告书》。

２

、平安证券出具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３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